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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校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之成績考核，除法令別有規定外，悉依

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任職至學年度終了時，應予考核。本考核作

為學年度續聘之根據。 

第 二 章    約僱人員成績考核 

第 三 條  本校約僱人員之成績考核分工作知識、工作技巧、工作表現、工作

態度、具體貢獻五項，並按其成績分為優、甲、乙、丙四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成績考核考列優等者，除應具備甲等條件外，並符合以下規定： 
(一)考核年度內無缺失紀錄。 

(二)主動積極，具高度服務熱忱，且善於溝通協調。 

(三)工作上有創新作法，或在本職業務有較優表現。 

二、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全部條件者，為甲等： 

(一)學年度考績評核 80 分以上者。 

(二)工作積極，績效優良，有具體事蹟者。 

(三)事病假併計在十四日以下者。 

(四)無遲到早退曠職紀錄者。 

(五)品德生活考核無不良紀錄者。 

(六)未受任何刑事、懲戒處分及行政處分者。 

三、在同一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超過十四日，未逾二十八日者，或

合於下列全部條件者，為乙等： 

(一)學年度考績評核 70 分至 79 分以下者。 

(二)無遲到早退曠職紀錄者。 

(三)品德生活考核無不良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懲戒處分及行政處分者。 

四、在同一學年度內，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丙等： 

(一)學年度考績評核 69 分以下者。 

(二)事病假併計超過二十八日者。 

(三)連續曠職達三日以上，或一學期內累積達五日以上者。 



(四)品德生活考核有不良事蹟，足以影響校譽或個人人格者。 

(五)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嚴重，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

者。 

(六)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有確實證據者。 

(七)一次記兩大過或獎懲抵銷後累積達二大過者。 
第 四 條  約僱人員成績考核獎懲，依下列規定： 

          一、優等：依照本校「約僱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晉薪一級，並給予

1 萬元獎勵金 

二、甲等：依照本校「約僱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晉薪一級；服務未

滿一年者留支原薪。 

三、乙等：依照本校「約僱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留支原薪，服務未

滿一年者，視同辦理。 

四、丙等：應予免職或資遣或辦理退休。 

第 三 章    約僱工友成績考核 

第 五 條  本校約僱工友之年終成績考核應以平時工作考核為依據，包括分工作

知識、工作技巧、工作表現、工作態度、具體貢獻五項，並按其成績

分為優、甲、乙、丙四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成績考核考列優等者，除應具備甲等條件外，並符合以下規定： 

(一)考核年度內無缺失紀錄。 

(二)主動積極，具高度服務熱忱，且善於溝通協調。 

(三)工作上有創新作法，或在本職業務有較優表現。 

二、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全部條件者，為甲等： 

(一)學年度考績評核 80 分以上者。 

(二)工作積極，績效優良，有具體事蹟者。 

(三)品德生活足勘模範者。 

(四)忠於職守、愛惜公務、嚴格管理水電或校園整潔者。 

(五)事、病假併計未達十四日者。 

(六)未受任何行政處分者。 

三、同一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超過十四日，或合於下列全部條件

者，為乙等： 

(一)學年度考績評核 70 分至 79 分以下者。 

(二)品德生活無不良記錄者。 

(三)未受任何行政處分者。 

四、同一學年度內，具有下列事實者，為丙等： 

(一)學年度考績評核 69 分以下者。 

(二)事、病假併計超過二十八日者。 

(三)連續曠職達三日以上，或一學期內累積達五日以上者。 

(四)品德生活考核有不良事蹟，足以影響校譽或個人人格者。 

(五)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嚴重，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

者。 

(六)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有確實證據者。 

(七)一次記兩大過或獎懲抵銷後累積達二大過者。 

第 六 條  約僱工友成績考核獎懲，依下列規定： 

          一、優等：依照本校「約僱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晉薪一級，並給予

1 萬元獎勵金。 

二、甲等：依照本校「約僱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晉薪一級；服務未

滿一年者留支原薪。 

三、乙等：依照本校「約僱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留支原薪，服務未

滿一年者，視同辦理。 



四、丙等：應予免職或資遣或辦理退休。 

第 四 章    考核程序 

第 七 條  本校對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之平時表現，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

加紀錄，前項考評，除乙等外，有關評定甲、丙等時，主管均應敍明績

效優異或特殊貢獻或服務態度不佳或品行不良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

如有合於本校「職員工獎懲實施辦法」之事蹟者，應予以獎勵或懲處，

並列入學年度成績考核。 

第 八 條  本校辦理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考核，分自評、初評、複評與核定。 

自評：由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自行就一學年度內的事蹟詳述，供初

評單位參酌。 

初評：由各所屬單位主管評審。 

複評：由職工評審委員會執行，甲等比例不超過當學年度受評人數

50%，並得自其中擇優列為優等，其人數以不超過甲等人數

10%為原則，並無條件進位計。上述比例可視當學年度整體職

員工工作執行情況調整。 

核定：依職工評審委員會複評成績，陳請校長核定。 

第 九 條  本校人事人員在辦理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成績考核前，應將各項表

件公告周知，各受考核人應依規定備妥相關資料進行考核。  

第 十 條  本校約僱人員(含約僱工友)之考核結果經核定後，應由學校以書面通

知受考核人。考核結果若為免職或資遣或辦理退休，則依勞動基準法

規定辦理。 

第 五 章    附    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